附件：

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发不列为行政许可事项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加强对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发不列为行政许可事项后的事中事后监管，特制定如下监管措施。

一、监管对象

获证人员、有关单位。

二、监管内容

检查计量检定人员是否存在违反计量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三、监管方式

1.定期检查，一般一年一次，也可结合项目稽察开展检查或抽查；

2.不定期检查，根据上级工作部署、投诉举报及领导指示等实际需要组织检查，通常采用抽查、例行检查、暗查、交叉检查等方式。

四、承办股室及责任人

1．标准计量认证股

2．责任人：标准计量认证股股长

